
语言研究院人事聘用工作暂行办法 

 

人事聘用事关学科与单位的长远发展，应本着“多方兼顾、综合

考察、岗位职责明确、团队为重”的原则公开、公正地进行。具体工

作流程及内容如下： 

1. 全职人员招聘 

1.1 计划 

每年年底、学期末前 1-2 个月，由学术委员会与院长、副院长在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和现有人员情况进行

会商，确定人事招聘计划和基本岗位职责要求，公开发布。 

1.2 初选 

在收到人事处提供的应聘者信息后，征询多方意见，综合考察应

聘者各方面情况。根据招聘计划并结合当年应聘情况进行初步筛选，

由学术委员会和院长、副院长共同确定初选合格者名单，提出需要进

一步考察的事项。 

1.3 二选 

初选合格者应提交代表作品和其他支撑材料（如奖励证书、推荐

信、工作证明等，具体内容在初选时决定并通知个人），经相关专家

审定建议，由学术委员会和院长、副院长共同确定参加面试者名单，

并提出具体岗位职责要求和面试计划。 

1.4 面试 



面试的目的在于直观了解应聘者情况，并就未来的岗位设计和工

作情况、待遇等进行直接沟通。面试委员会应由学术委员会代表、行

政负责人代表共同组成，必要时应邀请人事处代表和相关领域的校内

外专家代表参加。 

1.5 聘用 

    面试结果应及时通知应聘者，并由行政办负责联络，帮助其完成

具体的聘任手续。 

2. 外籍专家聘用 

外籍专家的聘用应本着“扶强、补弱、高效使用”的原则进行，

聘请的外籍专家除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之外，还应帮助本学科拓展国

际学术联系、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培养研究团队。其工作职责和岗位

要求需在聘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作为考核和续聘的基本依据。 

在各项工作安排上参照 1.1-1.5 的规定进行。 

3. 兼职教授聘用 

    兼职教授的聘用原则参照本办法第二条，聘用程序参照本办法第

一条及学校有关规定进行。 

4. 离退休人员延聘 

    对身体健康、工作表现良好、单位工作切实需要的离退休人员，

在个人提出续聘（延聘）申请后，由学术委员会和行政负责人商议是

否续聘。也可由学术委员会和行政负责人邀请个人继续工作。续聘结

果以行政负责人签署的书面文件为准。在续聘的同时还应明确岗位职



责、待遇等问题。 

5. 临时工作人员聘用 

    因教学、科研、后勤等公共事务原因需要临时聘用工作人员的，

应由需要具体使用临时工作人员的员工或项目负责人向行政办提出

申请，同时说明具体要求和工作内容、使用期限、工作待遇等情况，

在得到行政办许可之后（以行政办负责人和院长/副院长签字的意见

为凭），协助寻找、考察聘用人员，并对被聘人员提供具体工作指导。 

6. 考察与评议 

受聘于我院的各类工作人员都需接受考察与评议，此项工作与学

校各类人事、人才项目的常规评估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同时也接受及

时意见。本着爱护同事的原则，行政负责人应在发现问题时及时与有

关人员沟通，帮助其改正和提高。聘任期接近尾声时，院行政办/党

支部将在征求群众评议的基础上，对受聘人员工作表现进行总结鉴

定，给出下一步使用建议。 

行政负责人随时接受考察与建议，并应及时沟通与整改。其任职

情况的综合考评主要由校组织部实施。 

7. 保密、避嫌、快速反应 

考虑到人事聘任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此项工作应遵循“保密、

避嫌、快速反应”的原则完成。 

为保护应聘者的权益，参与聘任工作的人员应严守保密原则，在

聘任期间和之后都不向其他人员和应聘者本人透露讨论和决策过程



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涉及个人生活、为人评价方面的内容。 

与应聘者/拟聘者有亲属、师生等关系的本院员工，应在聘任过

程中主动提出避嫌。其在整个聘任流程中有建议和参考权，但不应参

加各个环节的最终决定过程。 

考虑到应聘者/拟聘者的选择与决定需要，本院应主动与其保持

联络，尽快决策并及时告知结果。联络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指定。 

    如有人违反了避嫌和保密原则，对应聘者个人或研究院造成了恶

劣影响，通过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将使其退出聘任工作两年，并将处

置原因通报给学术委员会及本人。 

 

本办法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关管理办法的补充与细化规则，如与

学校规定和安排有冲突或不一致之处，应按照校级管理办法执行。 

此项工作由主管人事工作的院长/副院长总体协调，由行政办人

事管理员协调组织。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能力及学科梯队方面的审

定。全体成员负责建议和监督。 

本办法经全体大会表决，获得全票通过。具体生效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4 日。 

 


